清远市清城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

铝合金型材检测委托单         QCJCZL-13-01-2020-014 A/1     
声明：下表信息必须真实、准确、清晰填写，一经填写完毕及确认后，我司原则上不受理检测报告相关信息更改。谢谢您的理解与配合！

报告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编号：
	委托单位（出具报告单位）
	

	付款单位（开具发票单位）
	

	工程名称
	

	工程地址
	

	检验性质
	□有见证送检  □无见证送检  □监督抽检   □对比试验  □其它：

	见证单位
	

	见证人签名
	
	见证卡号
	
	见证人联系电话
	

	监督员
	
	监督登记号
	

	检验项目
	常规：□壁厚  □涂层厚度/膜厚    

其它：□韦氏硬度（6063T5、6063AT5)  □抗拉强度  □断后伸长率

      □纵向抗剪特征值   □横向抗剪特征值  

	检评依据
	□《铝合金建筑型材 第1部分：基材》GB/T 5237.1-2017

□《非磁性基体金属上非导电覆盖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涡流法》GB/T 4957-2003

□《金属材料 韦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：试验方法》GB/T 32660.1-2016

□《铝合金隔热型材复合性能试验方法 》GB/T 28289-2012

□《变形铝、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》 GB/T 16865-2013

	工程部位
	
	生产厂家
	

	用途
	
	型材代号
	

	样品编号
	结构部位
	牌号
	状态
	公称壁厚
	精度等级
	膜层类型
	膜厚级别

	1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
	备   注
	

	样品处理
	□退样   □不退样  
	样品状况
	□正常   □异常

	检测费
	本单共              元
	委托人签名
	
	委托人电话
	

	
	
	收样人签名
	
	收样日期
	


第一联：交收样室验收样品后存档。

注：1、委托方确认检测项目、检评依据，保证所提供样品和资料的真实性，凭取报告凭证领取报告。
2、见证人对有见证检验样品的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

3、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对监督抽检样品的取样、送检的真实性负责。

4、对要求退回的样品，委托方必须在送检之日起60天内办理退样手续，过期未领取退回样品的则视为放弃样品所有权，样品由我司自行处理。

5、本公司保证检测的公正性，对检测数据负责，为委托方提供的样品及其有关资料保密。

6、公司地址：清远市清城区横荷永安南路68号恒利大厦  电话：（0763）3330588
